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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校2008届师范类毕业生专场洽谈会

暨江西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成功举办

2007年12月15日，由江西师范大学承办的江西省高校2008届师范类毕业生专场洽谈会暨江西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该校瑶湖校区体育馆举行。省就业办主任张爱萍、副主任李江明，学校党委副书记祝黄河、纪委书记何小平，副校长赵明等领导亲临供需见面会现场指导工作。

本次供需见面会组织有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受到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好评。新浪网、腾讯网、大江网、江西电视台、江西教育电视台、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等媒体作了较大篇幅的报道。

本次供需见面会共有400多家用人单位参会，为毕业生提供了4500多个岗位，其中教育行业岗位3000多个，其它行业岗位1000多个。共有4万多人次毕业生参加了竞聘，有近800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现场签约，有1800多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就业意向。供需见面会做到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双方都满意，绝大多数用人单位满载而归，招聘到了满意的人才，大部分毕业生能准确定位，找到了自己的“婆家”。

本次供需见面会最大的特点是全开放式的组织形式。江西师范大学为了更好地服务全国各地来参加供需见面会的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将传统封闭式管理的组织形式改变为全开放的组织模式。参会用人单位核实资格后免费接待和安排摊位，所有参会的毕业生不分时间段自由参与竞聘。同时，各个高校许多低年级的学生也纷纷来到供需见面会现场，了解用人单位的招聘需要，提前感受就业的氛围，做好就业的前期准备。

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本科毕业生共计5231人，专科（高职）毕业生2543人，其中师范类毕业生2367人，非师范类毕业生2864人。仅2007年11至12短短两个月，学校已接待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120多家，为毕业生提供了2400多个就业机会。

面对日趋激烈的就业形势，学校党政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一把手”工程，把“就业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三大指标之一，成立了校院两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落实“队伍、经费、设施”三到位，完善机制建设，建立了学院就业工作考核评估体系，在积极构建“全校重视、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格局的基础上，学校积极采取措施，着力建设就业教育、就业推广、就业服务三大体系，积极开展个性化就业指导、职业生涯教育和建设就业基地。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江西师范大学校本部2007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1.27%，继续位居全省高校首位。学校荣获“2004－2006年度全省普通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

会 议 纪 要

2007年12月27日下午，校纪委书记何小平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二楼会议室召集纪委监审处、招生就业处、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负责人及部分外省考点招生负责同志，召开了2008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会议。会议就相关事宜明确如下：

    一、成立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校长眭依凡任组长，纪委书记何小平、副校长欧阳忠详任副组长，纪委监审处、招生就业处、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招生就业处。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安排2008年我校在外省艺术设点招生考试工作及外省高校在我校艺术设点招生考试工作。

二、学校要求

纪委书记何小平在会议上强调，学校十分重视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并对所有参与招生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如下要求：一是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熟悉招生工作政策，充分认识到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复杂性；二是周密组织，严格程序，理顺职责，要求责任落实到人；三是严格执行考试有关规定和纪律，所有参与招生的工作人员要做到廉洁自律；四是各单位要顾全大局，紧密合作，确保我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顺利完成。

三、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相关规定

根据国家教育部及各省招办有关文件精神，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各高校招生办公室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监督管理，指定专人负责艺术院校（专业）招生考试工作。对异地组织专业考试的院校，要统一安排考点，指定专人负责组织考场巡视及督查，及时检查和纠正专业考试过程中的各种违规行为。为切实做好我校2008年艺术类招生工作，有关事宜按如下规定办理：

1、报名办法：本省考生按照省有关文件精神执行；外省考生按该省高招委有关规定执行。考生只可在其生源所在省份报考并参加考试，不可跨省报名参加我校艺术类招生考试，凡跨省报考者无效。

2、收费情况：严格按国家及省市有关文件精神遵照执行，并遵守学校财务制度。

3、专业考试时间及考点安排：按照教育部教学厅〔2007〕9号文件精神，校考应由学校招生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招生院校下设的二级学院（系）不得自行设点组织校考。对此，我校在外省艺术设点工作统一在江西师范大学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设立考点，开展工作。设点原则是两学院在同一省份招生的，要求设同一考点，并尽量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具体由校招生办公室协调，校纪委监督。在外省各考点考试工作务必在3月底结束。

4、考试试题、试卷安全保密和考风考纪：按《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艺术类招生考试试题保密和考风考纪工作要求》执行。

5、数据管理：为统一并方便考生考试成绩的统计与合格考生的成绩上报各省招办的工作，要求将所有考生信息输入电脑，特别是合格考生成绩要求以招生主管部门DBF数据库结构制作；考生准考证编排要求各省份统一数位，按规律编排。

6、考试要求：具体命题办法、试题开启、考点巡视、评阅卷、统分等内容按《江西师范大学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实施办法》执行。

7、巡视员组成和职责：巡视人员由校纪委和招生办在全校范围内各选派一名干部组成；巡视人员具体职责是，代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巡视各考点；监督检查有关政策和措施的执行，防止不正之风；积极配合带队招生工作人员工作；巡视各考点考风、考纪，维护艺术招生专业考试的公平、公正、公开。

    8、签定责任状：为更好的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及我校有关艺术类考试的文件精神，确保艺术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的有力开展，将岗位落实到位和责任落实到人，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各考点招生负责人签订责任状，以将工作落实到人；赴各省招生工作人员，必须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严格按有关规定办事，按原则办事，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出色完成本次艺术招生专业考试任务。
9、合格证发放原则：根据教育部教学厅[2007]9号文件精神，校考应在省级招办公示省统考合格考生名单后进行，并于3月底前结束。校考合格标准由招生院校根据各专业的特点和要求自行确定。招生院校负责公示考生校考成绩，发放本校专业考试合格证书，合格证书发放数量不应超过本校相应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的4倍。我校遵照此规定执行。

10、成绩报送：根据教育部教学厅[2007]9号文件精神，对成绩的报送须按“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合格考生信息备案数据库结构”报生源所在省级招办备案。两学院务必在4月5日前按此要求将合格成绩库及具体名单，加盖本学院公章报送到校招生办由校招生办统一报各生源省高招办备案。
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外省艺术设点招生专业考试时间与地点
	省份
	报名及考试地点
	考试时间

	湖北
	湖北省艺校（音乐）
	1月6－7 日

	
	湖北考试院（美术）
	1月7日

	湖南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音乐）
	2月25－26日

	
	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美术）
	3月3日

	广东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音乐美术）
	2月16-17日（音）

	
	
	2月16日（美术）

	
	惠州市博罗县华侨中学（美）
	2月19日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音乐）
	2月20-21日

	
	南宁五中（音乐）
	2月24-25日

	
	广西桂林师范大学美术系（美）
	2月20日

	
	南宁市第五中学（美术）
	2月23日

	黑龙江
	黑龙江东方学院（音\美）
	1月22-23日（音）

	
	
	2月17日（美术）

	山西
	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音）
	2月17-18日

	
	太原师范学院（美术）
	2月29日

	山东
	山东潍坊（音乐、美术）
	2月19-20日（音）

	
	
	2月19日（美术）

	安徽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音\美）
	2月18-19日（音）

	
	
	2月18日（美术）

	河北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美\音）
	2月25、26日（音）

	
	
	2月26日（美术）

	河南
	郑州24中学（音\美）
	3月4-5日

	
	
	3月5日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
	1月23-24日

	江苏
	无锡湖滨中学（美术）
	1月30日

	辽宁
	沈阳建筑大学（美术）
	2月15日

	甘肃
	兰州铁三（美术）
	3月2日

	云南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
	1月30日

	陕西
	西安工程科技大学（美术）
	3月1日

	福建
	福建师大（美术）
	2月15日

	浙江
	浙江杭州师范学院（美术）
	2月29日


	报：校领导

送：党（校）办、各部门、各学院


印数：100份
